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
号

行政检
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方
式

检查频次 检查标准 检查结果运用

1

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未建立日常管

理制度或者未明确生活
垃圾投放时间、投放地

点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应当建立生活垃
圾分类日常管理制

度；明确不同种类生
活垃圾的投放时间、

地点，分类收集、贮

存生活垃圾。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2

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未按照规定配

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
器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应当按照国家《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标准，设置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容器。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3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未在责任范围

内尽到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的监督职责，导致生

活垃圾投放工作严重混
乱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应当在责任范围
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指定专人
负责指导、监督单位

和个人进行生活垃圾

分类；并纠正不符合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要

求的行为。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4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未保持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容器完好或

者未及时清洗、消毒杀
菌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应当按照相关规

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容器，保持收集

容器完好，并及时清
洗、消毒杀菌。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5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未将分类生活

垃圾交由符合要求的单
位收集、运输，并与其

签订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服务合同行为的行政检

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应当将达到分类

标准的生活垃圾交由
符合要求的单位收集

、运输，并与其签订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服

务合同。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6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投放单位未
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

指定的收集点或者收集
容器内的或不听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
及时劝阻行为的行政检

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应当明确不同种
类生活垃圾的投放时

间、地点，分类收集
、贮存生活垃圾管理

责任人发现生活垃圾
投放不符合分类标准

的，应当要求投放人
按照规定重新分拣后

再行投放；投放人不
重新分拣的，管理责

任人应当向生活 垃圾

分类管理部门报告。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7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收集、运输单位将已
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

混合收集、运输的行政
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

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
收集、运输、处理，

禁止将已经分类投放
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

、运输、处理。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8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单位未使用符合国家规

定和本市生活垃圾类别
标志、标识的密闭化车

辆的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的收集、运
输单位应当使用符合

国家规定和本市生活

垃圾类别标志、标识
的密闭化车辆，防止

污水滴漏、扬尘等。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9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单位未按规定的时间、

地点、路线，将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运输至指

定场所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的收集、运

输单位应当按照规定
的时间、地点、路

线，将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运输至指定场

所。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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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单位将分类交付的生活

垃圾混收混运行为的行
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
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

收集、运输、处理，

禁止将已经分类投放
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

、运输、处理。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11

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单位未按规定如实记录

收集的生活垃圾类别、
数量和运输去向行为的

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的收集、运

输单位应当按照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部门的

规定，如实记录收集
的生活垃圾类别、数

量和运输去向。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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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不
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

和技术标准，配备处理

设施设备，保持设施设
备正常运行行为的行政

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省有关

规定和技术标准，配

备处理设施设备，保
持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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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不
按照规定处理处置过程

中产生的污水、废气、
废渣、粉尘等，防止二

次污染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
当按照规定处理处置

过程中产生的污水、
废气、废渣、粉尘

等，防止二次污染。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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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不

按照处理经营协议，接

收交付处理的生活垃圾
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

当按照处理经营协

议，接收交付处理的
生活垃圾行为。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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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不

如实记录接收处理的生

活垃圾来源、种类、数
量以及再生产品的品种

、数量等信息等行为的
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
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

当如实记录接收处理

的生活垃圾来源、种
类、数量以及再生产

品的品种、数量等信
息。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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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擅

自施工行为的行政检查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三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十）项   依法
履行以下行政处罚职能：行使住房城乡建设

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的行

政处罚权。第五条第（二）项   规划监察
管理股，负责市规划区内的规划监察工作及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治理
工作。对违反城市规划用地的违法建设工程

依法进行查处。对规划区内的新建、在建的

各类工程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搭建临
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监督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核查建设单位是否取
得施工许可证或开工

报告。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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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城市管
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局)

对施工单位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擅
自施工行为的行政检查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三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十）项   依法

履行以下行政处罚职能：行使住房城乡建设
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的行
政处罚权。第五条第（二）项   规划监察

管理股，负责市规划区内的规划监察工作及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治理

工作。对违反城市规划用地的违法建设工程
依法进行查处。对规划区内的新建、在建的

各类工程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搭建临

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监督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核查施工单位是否取

得施工许可证或开工
报告。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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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

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
露地面进行覆盖，或者

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
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

面进行绿化、铺装或者
遮盖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

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

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

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或者未对
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

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

定予以处罚。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
第二条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工

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高平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局牌子。第四条第（十）项   

依法履行以下行政处罚职能：行使住房城乡
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

权，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的行政处罚权。第五条第（二）项   规划

监察管理股，负责市规划区内的规划监察工

作及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治理工作。对违反城市规划用地的违法建设

工程依法进行查处。对规划区内的新建、在
建的各类工程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监督管理。

实地检查

(视屏监
控)

1次/月；
12次/年

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是

否符合“六个百分之
百”要求。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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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施工单位违反工地扬

尘治理的行为：(一)施
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

挡，或者未采取覆盖、
分段作业、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
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

施的；(二)建筑土方、

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
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

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行
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
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

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

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

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或者未对
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

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
定予以处罚。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
第二条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工

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高平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局牌子。第四条第（十）项   

依法履行以下行政处罚职能：行使住房城乡

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
权，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的行政处罚权。第五条第（二）项   规划
监察管理股，负责市规划区内的规划监察工

作及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
治理工作。对违反城市规划用地的违法建设

工程依法进行查处。对规划区内的新建、在
建的各类工程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监督管理。

实地检查

(视屏监
控)

1次/月；
12次/年

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是

否符合“六个百分之
百”要求。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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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
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

除施工等重污染天气应
急措施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二条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

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高

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牌子。第四条
第（十）项   依法履行以下行政处罚职

能：行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建筑施工噪声污染、

建筑施工扬尘污染的行政处罚权。第五条第
（二）项   规划监察管理股，负责市规划

区内的规划监察工作及建筑施工噪声污染、
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治理工作。对违反城市规

划用地的违法建设工程依法进行查处。对规

划区内的新建、在建的各类工程依法进行监
督管理。负责对搭建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

的监督管理。

实地检查
(视屏监

控)

停工通知
下发后随

机抽查

按照要求依法停工。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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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责任区的容貌与秩序
、环境卫生未达到有关

标准行为的行政检查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管理、发

展和改革、公安、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卫
生计生、国土资源、交通运输、财政、民政

、农业、水利、林业、商务、工商行政管理
、供销社等部门以及铁路、电力、通信等单

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

关工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主管部门应当与
前款所列部门和单位建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单位及个人应当建立
健全责任区综合治理

制度；指定专门机构

或者人员负责责任区
综合治理具体工作；

配备、完善和维护相
关设施；保证责任区

环境卫生、容貌与秩
序等达到有关标准。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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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
扫保洁义务，不按规定

的时间、地点、方式倾
倒垃圾、粪便或者不按

规定清运垃圾、粪便行

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单位及个人应当履行

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

义务，并依照市容环
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时间、地点、
方式，倾倒垃圾、粪

便；垃圾运输单位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清运

。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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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造成自来水、污水、

粪便外溢或者清理下水
、污水淤泥未及时清运

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单位及个人是否有造
成自来水、污水、粪

便外溢现象发生；对
下水、污水淤泥是否

进行了及时清运。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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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生活垃圾未按规定处
置任意倾倒行为的行政

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单位及个人应当按规
定处置倾倒生活垃圾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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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占用公共道路和公共

场所从事车辆修理、清
洗、装饰和再生资源回

收行为的行政检查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省
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省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设区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管理、发展
和改革、公安、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卫生

计生、国土资源、交通运输、财政、民政、
农业、水利、林业、商务、工商行政管理、

供销社等部门以及铁路、电力、通信等单位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关

工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主管部门应当与前

款所列部门和单位建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信
息互通共享机制。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从事车辆修理、清洗

、装饰和再生资源回
收的单位及个人，应

当符合城乡容貌管理
的要求，保持经营场

所及周边环境整洁卫
生，不得占用公共道

路和公共场所。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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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未经批准私占便道及

乱占公共场地堆放物料
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单位及个人不得在街
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

放物料。因建设等特
殊需要，在街道两侧

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

物料，必须征得城市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后，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审批手续。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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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置

大型户外广告行为的行
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
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后，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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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在城镇道路、建筑物
、构筑物、树木、市政

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
画，擅自张贴广告、墙

报、标语和海报等宣传
品行为的行政检查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管理、发
展和改革、公安、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卫

生计生、国土资源、交通运输、财政、民政
、农业、水利、林业、商务、工商行政管理

、供销社等部门以及铁路、电力、通信等单
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

关工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主管部门应当与

前款所列部门和单位建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禁止任何单位及个人
在城镇道路、建筑物

、构筑物、树木、市

政及其他设施上涂写
、刻画，擅自张贴广

告、墙报、标语和海
报等宣传品。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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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未经批准，擅自在街

道两侧和公共场地搭建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

其他设施行为的行政检
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单位及个人不得在街

道两侧和公共场地搭
建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因建设
等特殊需要，在街道

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
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的，必须征得城市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后，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审批手续。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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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临街施工不设护栏、

不作遮挡，或者竣工后
不清理现场行为的行政

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临街工地应当设置护

栏或者围布遮挡；停

工场地应当及时整理
并作必要的覆盖；竣

工后，应当及时清理
和平整场地。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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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在市区、建成区范围
内露天焚烧物品产生烟

尘污染物质、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行为的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   承担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依法对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

理，组织策划道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
理工作。负责市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

管理。负责对搭建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的
监督管理。负责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

维护的监督管理。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

管理。负责指导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禁止单位及个人在人

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
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

域内焚烧沥青、油毡
、橡胶、塑料、皮革

、垃圾以及其他产生

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
气体的物质。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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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
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

烤食品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二条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是
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高平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牌子。第四条第
(十)项高平市城市管理局的职能是负责高平

市“一城五镇”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确定年度执法工作重点并组织实施。负

责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宣传工作,依法履行以下行政处罚职能:

2.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

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
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

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
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的行政处罚权。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单位及个人不得在人

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
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

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
地。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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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机动车辆运载垃圾、
渣土、灰浆等易抛洒物

和液体，未采取覆盖或
者密闭措施行为的行政

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管理、发

展和改革、公安、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卫
生计生、国土资源、交通运输、财政、民政

、农业、水利、林业、商务、工商行政管理
、供销社等部门以及铁路、电力、通信等单

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
关工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主管部门应当与

前款所列部门和单位建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机动车辆运载垃圾、
渣土、灰浆等易抛洒

物和液体的，应当采
取覆盖或者密闭措

施，不得泄漏抛洒和
违规倾倒。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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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运输流浆体、散装货

物不作密封、包扎、苫
盖，造成泄漏、抛撒行

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运载垃圾、渣土、灰

浆等易抛洒物和液体

的，应当采取覆盖或
者密闭措施，不得泄

漏抛洒。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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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损毁、盗窃、占用城
乡环境卫生设施，或者

擅自关闭、拆除、迁移
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和

内部结构行为的行政检

查

《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管理、发
展和改革、公安、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卫

生计生、国土资源、交通运输、财政、民政
、农业、水利、林业、商务、工商行政管理

、供销社等部门以及铁路、电力、通信等单

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
关工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主管部门应当与

前款所列部门和单位建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年

单位和个人应当正确

使用和保护城乡环境
卫生设施。禁止损毁

、盗窃、占用环境卫
生设施，禁止擅自关

闭、拆除、迁移或者

改变其使用性质和内
部结构。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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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未经批准，擅自拆除

环境卫生设施或未按批

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
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年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应
当经过市容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
按照批准的拆迁方案

进行拆迁。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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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及
其他附属设施行为的行

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项市城市管理

局的主要职责是：(五)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对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监督管理、组织策划道
路扬尘、城市清洁等专项治理工作。负责市

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负责对搭
建临时性建筑物、构建物的监督管理。负责

城市广告牌、城市公厕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

。负责城市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
城市楼宇景观亮化管理。

实地检查 1次/年

单位及个人应当正确
使用和保护城乡环境

卫生设施及其他附属

设施。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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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城

市管理局 
(高平市

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

执法局)

对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

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
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噪

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
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

三条第三款 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部门

应当加强对噪声敏感建筑物周边等重点区域
噪声排放情况的调查、监测。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十）项  负责高

平市“一城五镇”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工作，确定年度执法工作重点并组织实施。

负责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宣传工作，依法履行以下行政处罚职能：

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

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
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

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
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的行政处罚权。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

责清单》第七十条 责任部门 商业经营活动
中（餐饮、娱乐业除外）使用空调器、冷却

塔、风机、发电机等嗓声超标的由市生态环
境局负责；娱乐场所超时经营的由乡镇人民

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商业经营活动中使

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
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由市城市管理

局负责；除以上情形外的由市公安局负责。

实地检查
1次/月；

12次/年

禁止商业经营者在商

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
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

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
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

宣传。

1.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记

录检查结果，并告知被检
查人；

2.未发现违法行为但存在
的问题需要补正或改正

的，应当要求限期补正或
整改；

3.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即
制止或限期整改的，依法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

者限期改正；
4.发现违法行为需要实施

行政处罚的，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